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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举办桐城市
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双新产业园，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给房地产销售市场带来的影响，全面提振房地产开发企业信心。经市政府研究，定于2020年5月1日－2020 年5月31日，在桐城市房地产信息网（PC端）、网络房展H5（移动端），举办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线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相关协调工作。
组  长：王凯红（市政府）
副组长：彭  凯（市政府办公室）
            徐  彬（市住建局）
成  员：陈  飞（市纪委监委）
            陈  彧（市财政局）
            汪名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操  兵（市融媒体中心）
            崔  强（市城管局）
            程晓山（市司法局）
            孟  武（市税务局）
            唐  锋（市市场监管局）
            都春林（市住建局）
            张  军（市住建局）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张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优惠政策
    房地产展销会优惠月活动期间，在参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商品房网签备案的购房人，享受市财政契税补贴50%、物业维修资金缓交20%的优惠政策; 市住建局要督促参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实质性优惠政策，并承诺保证优惠月期间成交的商品房价格为全年最低价。优惠时间为5月1日--5月31日。
三、有关要求
    考虑疫情影响，本次房地产展销会采取线上模式举办，由市住建局牵头，市融媒体中心负责组织拟定方案，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税务局、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要全力配合，确保此次房展活动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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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6日


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优惠政策
实施细则
   
一、优惠对象
1.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房楼盘必须参加展销会，以开发企业与桐城市融媒体中心签订的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参展合同为依据；
2.享受政策的购房人必须在2020年5月1日8:00至2020年5月31日24:00期间完成网签备案。
二、优惠房屋类型
取得销售许可的期房及现房（含住宅和商业用房）。
三、优惠政策
1.市财政补助契税50%；
2.缓交物业维修资金规定标准的20%。
四、缴（税）费依据
开发企业开具的正式不动产销售发票和商品房买卖合同。
五、优惠申请截止时间
2020年9月1日 24:00前契税申请补贴和物业维修资金缓交结束，逾期不予受理。
六、办理流程
1.优惠月结束后，由市住建局将预测算的契税补贴资金金额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于2020年7月30日前将补贴资金拨付至专项账户；
2.契税补贴。申请人按照规定标准（税率）向税务部门缴纳契税后，备齐相关资料向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房产局窗口提出契税补贴申请。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房产局窗口受理后，报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审批，由市住建局财务审计科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所提供的银行账户；
3.物业维修资金缓交。申请人备齐相关资料，到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物业维修资金窗口直接按规定标准80%缴纳。
七、申请人需提供的资料
1.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契税补贴申请表；
2.购房人身份证（复印件）；
3.契税完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银行卡（存折）复印件；
5.网签备案合同第1、2、3、4、15页（复印件）。








桐城市第四届房地产展销会契税补贴申请表
	购房人姓名
	
	契税金额
	
	纳税时间
	

	购房面积
	
	房屋性质
	
	合同金额
	
	购房时间
	

	申请购房契税补贴的报告
桐城市住建局：
根据桐政办秘〔2020〕31号文件的规定，我属于第四届房展会享受购房补贴的纳税人，现申请购房契税补贴                     元。请将经批准的补贴资金划入本人提供的银行存折（结算账户）。
开户银行：                                、开户名：                                                        
账号为：                                                  。
本人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完整的，并对已填列内容核对无误。
    申请人（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年     月    日

	受理人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意见：

经办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市住建局财务审计科意见：

经办人：
公  章：
年     月    日


注：契税完税证上的姓名和存折姓名必须一致，审批同意后将在完税原件上注明已享受购房契税补贴。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党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市人武部，市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工商联，驻桐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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